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獎勵學生英語能力檢測獎勵辦法 

民國98年03月10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育研究所所務會議訂定

一、為鼓勵本校教育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同學參加英語考試，藉以提昇英語能力，特定本辦法。
二、凡本所學生於在學期間參加第三條所列舉之英語考試並達到標準者，得依本校「學生外語能力檢定獎勵辦法」提出獎勵申請，本所並予以公開表揚。
三、獎勵標準：
(一)凡大學部非英文相關科系之本所研究生，達到下列標準任一項者，予以公開表揚： 

a.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（GEPT）中級複試合格
b. 多益測驗（TOEIC）550以上
c. 新制托福測驗（iBT TOFEL）47以上
d. 雅思測驗（IELTS）4以上

(二)凡大學部為英文相關科系之本所研究生，達到下列標準任一項者，予以公開表揚： 

a.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（GEPT）中高級複試合格
b. 多益測驗（TOEIC）750以上
c. 新制托福測驗（iBT TOFEL）71以上I
d. 雅思測驗（IELTS）5.5以上
四、申請獎勵請備妥考試成績證明或通過證書（正本及影本各一份，正本驗證後發還，影本留存），向本所辦公室申請。
五、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附註：
第二條所指在學期間，以參加考試與申請補助之日期為準，申請之時需有與考試時相同之學籍。
